
         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112 年 6 月 14 日 

    連 絡 人：朱啓仁 主任檢察官 

    連絡電話：05-6334991 

          雲林地方檢察署破獲新興毒品「喵喵」製毒工廠 

                獲行政院院長、法務部部長嘉勉 

本署檢察官段可芳指揮海巡署偵防分署高雄查緝隊、雲林查緝隊、

彰化查緝隊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、雲林縣警察局臺西、虎尾

及斗六分局等司法警察，於民國 112年 4月 22日持臺灣雲林地方法院

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，在雲林縣麥寮鄉查獲新興毒品「喵喵」（即 4-

甲基甲基卡西酮）之製毒工廠，當場逮捕被告蔡 O呈（男，77年次）、

陳 O 華（男，76 年次）及許 O 慈（女 80 年次）等 3 人，並當場扣得

毒品-喵喵成品 18.74公斤(可混 6萬包毒品咖啡包)、半成品四級毒品

(即 2-溴-4-甲基甲基卡西酮)原料 43公斤、製毒原料（即 4-甲基苯丙

酮，俗稱對甲）120公斤、製毒機具、製毒手冊等證物，經訊問後，認

為被告蔡 O 呈等 3 人涉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3 項之製造第三

級毒品罪嫌，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，並於 112 年 6 月 9 日偵查終結提

起公訴。 

    本署檢察官段可芳接獲情資，有製毒集團承租位於雲林縣麥寮鄉

某鐵皮屋作為製造第三級毒品之工廠，藏身於合法之工廠廠區內，經

指揮司法警察密集蒐證後，由本署檢察官段可芳親自率隊執行搜索，

發現蔡 O呈在上址依製毒手冊所載，指示許 O慈、陳 O華，共同組裝

大型反應釜及其他製毒器具，將 4-甲基笨丙酮(俗稱對甲)、二氯甲

烷等化學原料放進反應釜中，設定攪拌係數混合，再滴入溴水至反應

後形成結晶體風乾（此為第一階段溴化序），生成第四級毒品即 2-溴

-4-甲基笨丙酮；續行加入蘇打粉、甲苯、甲胺、鹽酸、丙酮，將雜

質與油狀半成品分離，過濾後產生淡黃泥糊狀成品（此為第二階段胺

化程序），以此方式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 4-甲基甲基卡西酮完成。上



開原料若均製造完成，可製成約 60萬包，市價約 1.8億元，幸經本

署及辦案團隊即時緝獲而未流出市面。 

     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斗輝檢察長於昨日（13日）召開「第 8波安

居緝毒專案成果記得會」，邀集相關執法團隊，向社會大眾說明緝毒

成果，行政院陳建仁院長及法務部蔡清祥部長均蒞臨與會，本署檢察

官段可芳率領辦案團隊，在相關扣案毒品、製毒器具前，向院長及部

分等人說明「喵喵」製毒工廠之蒐證及查獲過程，獲得院長及部長的

高度肯定及嘉勉。 

本署檢察長戴文亮呼籲「喵喵」屬於合成卡西酮類物質，

具有中樞神經興奮作用，施用後會產生類似甲基安非他命與

搖頭丸的效果，施用者身上會散發貓尿味，因此俗稱喵喵，

讓人產生興奮、心搏過速及周邊血管收縮等影響，另外可能

造成呼吸困難、血壓上升、心悸、幻覺、妄想，嚴重者甚至

導致死亡。本署將廣搜各項毒品情資，持續針對製造、運輸、販賣

等重大毒品犯罪加強查緝，利用各項活動及宣導機會，教導民眾辨識

各類新型態毒品，加深對各種毒品之認知，提升全民反毒意識，減少

毒品危害，並配合「降低需求」、「抑制供給」為導向之毒品防制政

策，達到拒毒、防毒、緝毒、戒毒之目標，以維護國民之身心健康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